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预算部门名称
	株洲市渌口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90.15
	604.20
	604.20
	10分
	100%
	10分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604.20
	其中：基本支出：207.32

	
	政府性基金拨款：0
	项目支出：396.88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
	

	
	其他资金：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全面完成区委区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指导企业搞好项目建设，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着力构建为农服务体系，搞好民生工作，管好社有资产，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推动全区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全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　　
	（一）统筹推进“民生100”，积极融入乡村振兴
（二）围绕助农增收，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
（三）规范管理社有资产，切实提高资产收益（四）全面落实从严治社，配合监察审计调查（五）深学做实党史学习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六）加强机关建设管理，各项工作均衡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建成供销惠农服务公司
	　20个
	　31个
	10
	　10
	　

	
	
	质量
指标
	产品质量合格率
	　80%
	　100%
	10
	　10
	　

	
	
	时效
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100%
	　100%
	10
	　10
	　

	
	
	成本
指标
	成本减低率
	　10%
	　12%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利润增长率
	　15%
	　25.93%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社会贡献值
	　20%
	　30%
	10
	　10
	　

	
	
	生态效
益指标
	产品无污染率
	　100%
	　100%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惠农服务影响力
	　100%
	　90%
	10
	　8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惠农服务满意率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98
	　

























附件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是区人民政府主管“三农”服务工作的正科级行政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现有股室5个（办公室、财务统计室、组织人事股、经贸发展股、合作指导股）。主要职能是：㈠贯彻执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和国家、省、市有关供销合作社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全县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规划，参与拟定全县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㈡指导重要农业生产资料、棉花及商品的业务经营工作；指导“两社一会”开拓农村市场，建立和完善本系统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有务的体系。㈢会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扶持“两社一会”的发展，依照政策、法律法规来规范其行为，维护合法权益；指导供销社系统社办企业的相关工作。单位目前在职人员9人，其中正科级3人，副科级1人，科员5人。退休人员21人，其他临聘人员5人，属县一级预算单位，财政全额人员拨款单位。当年退休1人。
二、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2021年基本支出207.32万元，其中工资和福利支出143.36万元，商品和福利支出60.4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5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本年度项目支出396.88万元，主要用于深化供销改革和商贸流通发展专项支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统筹推进“民生100”，积极融入乡村振兴
今年，我社“民生100”工作任务主要是新建供销惠民服务中心（社）20个，完成土地托管服务1万亩。截至目前，我社新建村级供销惠民服务社31个，土地托管服务1.7万亩，已全部验收及资金拨付完毕，超额完成了“民生100”工作任务指标。
1. 摸底调研，推进惠民服务中心（社）建设工作。区供销社班子成员及相关业务股室人员多次到省社、市社对接，并赴周边县市考察学习土地托管和惠民服务中心（社）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区委组织部、人社、统计、农业等相关部门对接，开展摸底调研，掌握了全区符合条件建设惠民服务中心（社）的村及社区基本情况。赴渌口镇、南洲镇、朱亭镇、龙船镇等地进行选址考察，对照市、区下发的惠民服务中心（社）验收标准，新建村级供销惠民服务社31个。
2. 实地走访，扎实做好土地托管服务工作。区供销社班子成员带领业务股室实地考察了多家承担土地托管服务的项目单位，掌握企业运营情况、建立台账。截至目前，已建立7个土地托管服务中心，共计完成土地托管服务1.7万亩。
3. 坚持共建共享，“党建、村建、社建”三建合一。将惠民服务中心（社）建设纳入全区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中统一规划，推进“支村两委+供销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共建机制，实现了村级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供销合作社的合作服务优势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优势的有机结合。力推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促成党建、村建、社建齐抓共管，资源共享，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二）围绕助农增收，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
我们把促进农产品销售作为发展电子商务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今年我社与邮政及相关部门合作，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投入45万元共同新建了渌口区农产品电商运营中心（农产品展销中心），是目前株洲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为农服务综合中心。此中心总面积1200平方米，其中一楼为区域农产品集中展示销售区，展销产品涉及株洲王十万黄辣椒、果田香大米、利人健红薯粉等100多个品种。2020年，展销中心的营业收入达500多万元。二、三楼集区域农产品推广展示、直播、电商运营中心、培训、办公、三农栏目等综合服务于一体。该中心以“渌口优鲜”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培育、打造一批特色鲜明、质量过硬、信誉可靠的本地特色农业品牌产品，实现渌口农产品的生态化、标准化、高质化、电商化、品牌化，以统一品牌形象面向消费者。
（三）规范管理社有资产，切实提高资产收益
针对全社社有资产缺乏相应的文件制度进行规范管理的问题，经我社班子成员研究，办公室出台了《株洲市渌口区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强对我社社有资产的规范化管理，促进社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合法合规合程序使用，保障社有资产收益使用方面不出现廉政风险点。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职权职责需进一步厘清。在现行工作机制下，区供销社的职能分工不够明晰，一些职能与其他单位存在交叉重复管理的现象，不利于工作的高效开展。建议区委区政府根据上级政策文件，尽快出台相应的制度规定，明确细化强化供销社的职权职责，避免多头治理的现象。
（二）改革专项资金严重不足。自2017起，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区财政连续三年每年安排供销改革专项资金100万元。随着供销社改革的持续深入开展，供销社承担的各项工作任务日趋繁重烦琐，本级供销改革专项配套资金即将面临严重缺乏。建议区财政继续持续设立供销改革专项资金，以满足我区供销系统长期、持续、稳定的改革专项资金需求。
（三）机关工作人员十分缺乏。我社干部队伍整体趋于老龄化，并且严重空编缺人，有事无人做，有事做不了现象突出，极大影响了我社的正常运转。建议选配一批业务精、能力强、作风好的年轻人才充实到供销干部队伍，不断优化干部结构。
（四）基层社职能发挥不够。村级供销惠民服务社只是搭建起了架构，职能作用发挥得不够明显。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管理，充分调动各村级供销惠民服务社的积极性，让村级服务社实实在在发挥为农服务作用，进一步推动供销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积极推进“两个到户”。按照省市供销系统改革的要求，加快推进以联结到户、服务到户为主要内容的“两个到户”。按照合作制要求和自愿原则吸纳农户入社，加快线下联结到户，从源头收集农户供需信息，加快建立和完善区级为农综合服务平台，促进线上联结到户、更好服务农户。在联结到户基础上，通过基层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引导带动农户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全面提供全程服务。
二是开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稳步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工作。发挥供销合作社在组织体系、业务规模、市场流通等方面的优势，与农民合作社及农业公司、农村信用社等银信部门加强资源整合、深化金融业务协同，更好满足农民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生活需要。
三是改造基层社、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突出基层社改造的合作经济组织属性,不断提高农民参与度,切实做到农民出资、农民参与、农民受益。进一步培育创建各级示范社,大力吸纳农民加入各类专业合作社,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资产收益扶贫,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四是建设生产综合服务和信息资源平台。依托农合会联系系统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种粮大户等开展土地托管、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统防统治等服务，利用电子商务、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新技术,整合全区农业信息资源,建设互联网信息资源平台,为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农业综合信息服务。
五是大力推广供销服务。围绕渌口区特色农副产品,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市场布局,建立以供应链为核心的分销式、电商化渠道,形成以商流、物流、品牌为主体的业态模式,打造农产品的竞争力。着力打造特色产品。
总之，区供销社将紧紧围绕“三农”工作大局和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以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为核心，以提升为农服务能力为根本，以发展壮大基层社、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完善联合社指导服务体系为重点，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目的，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推进联合合作，推动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切实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1年绩效自评结果98分，拟应用在2022年工作中。绩效公开将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网公开。

